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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 學 金 設 置 辦 法 
(二○一二年十一月十一日理監事通過) 

第一條 為獎助本會會員有優良表現之在學學生努力向學，特訂成績優良獎學金設

置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獎學金對象為本會會員及其直系親屬，凡就讀文武學校，相當於小學、

中學（含預科及大學先修班）大學及研究生院之在學學生。 

第三條  本獎學金每學年頒發乙次，除頒發獎狀外，獲獎小學生每位港幣一千元，

中學生每位港幣一千五百元，大學生每位港幣二千元，碩士/研究生/博士

每位港幣三千元，名額以各學程之申請者中，擇優錄取三名為頒發對象。 

第四條  凡第二學期（春季班）或一學年平均計算，符合上列一、二條款及本條款

下列各項情形者： 

（一） 就讀學校學期成績總平均八十五分（含）以上者。 

                （大學部學生至少選修三科，否則提出說明）。 

       (二） 操行成績及格者（如有）。 

     (三）  因世界各地區學制之不同，評分及及格基數各異，本辦法以六十

分為及格，一百分為滿分的核算基數作為審查標準，若學校之成

績評定非以一百分為滿分，則按百分比計算其平均分數。 

第五條  本會設置獎學金審查委員會，每學年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

議。 

第六條   本會會長為本辦法獎學金審查委員會之主任委員，由主任委員聘請數名委

員組成委員會，審查有關申請案件，審查結果以本會之決定為準，申請人

不得有任何異議。 

第七條   本獎學金截止日期為每年八月三十一日，並於每年十一月三十日公佈獲獎

者名單，本會並將專函通知獲獎者。（信件以寄出郵戳日期為準，或自行

送至本會秘書處並以本會確認收取蓋章為準）。 

第八條   本獎學金頒獎日期為得獎名單公佈後之春茗聯歡大會日期為準，如該年未

舉辦春茗聯歡大會則另行通知。 

第九條  本辦法獎學金之來源，暫由本會每年提撥港幣二萬三千元發放。待日後募

得獎學基金，成立獎學金委員會再完善本辦法。 

第十條  本辦法經本會理監事會議通過，公佈施行，修正時亦同。 


